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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龙， 法学博士， 西安财经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执业律师， 主要研

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学。 有代表性

成果在 《法学家》 《现代法学》 《法律科

学》 《比较法研究》 《环球法律评论》 等核

心期刊上发表。

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它是以深入

研究和令人折服的雄辩方式展开的。

作者既是一名比较法学者， 又是

一位普通法的历史学家。 同时他又熟

悉欧陆刑事审判中截然不同的理念与

历史。

本书不仅关乎既往， 也能解释当

下。

【内容简介】

这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朗

本所著的一本反映英美法系对抗制刑事诉讼

模式发源和形成史的经典著作。 该书充分利

用 《老贝利法庭审判实录》 这一史料， 运用

历史实证主义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揭示刑事

对抗制在英美语境下生成发展的根本原因，

重写英格兰刑事审判的法律史。 它同时表明

对抗式刑事诉讼制度与英国 的特定历史、

文化有关， 而且财富效应、 争斗效应及其导

致对案件真相的忽视也表明， 这是一种并不

重视案件事实真相的制度。 它还阐述了刑事

证据法的起源以及与对抗式诉讼制度之间的

关系。 由于英美法系刑事对抗制模式一直是

我国法律界着力引介、 学习的对象， 但各界

对它的理解与认识或多或少地停留于表面。

因此， 本书探究的是刑事审判程序的机理，

不仅关乎既往， 也能启迪当下， 能为我们反

思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尤其是庭审对抗式

改革， 提供诸多教益与镜鉴。

探究刑事审判程序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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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秦汉刑事证据制度的

系统研究， 深入挖掘其证据制度的精

华， 指明其糟粕， 总结了秦汉刑事证

据制度的经验教训及其在递进演化过

程中呈现出的不同特点， 揭示了中国

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风貌与演化规

律， 归纳出其对当今证据规则的可资

借鉴之处， 对中国古代刑事证据制度

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书作

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中国法律

史学会理事。

本书聚焦在如何创建家庭友好型

工作场所的六个具体措施上 ， 包括

“生育保护友好” “理念态度友好 ”

“职业发展友好” “照护支持友好 ”

“工作安排友好” “职业健康友好 ”

共 6 项具体措施。 6 个环节之间相互

关联， 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指

导用人单位积极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

场所， 有效提升职工的获得感、 幸福

感、 安全感， 提高用人单位凝聚力，

促进用人单位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本书从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

“双重视域” 对网络文学平台的版权

运营提出了宏观、 整体、 系统的规划

和探讨， 极具学术价值。 系统梳理了

中国网络文学平台及版权运营的发展

历程和现状， 全面分析了现阶段中国

网络文学平台的版权运营模式， 深度

探讨了中国网络文学产业的发展困

境，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为

中国网络文学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

路径思考。

《中国网络文学平台的版权运营研究》 《明谨庶狱： 秦汉刑事证据文明的开启》
《温暖的家———

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 （绘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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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朗本，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斯

特林讲席教授”。 1941 年出生， 早年任教于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 1990 年起正式任教于

耶鲁大学法学院。 朗本教授在欧洲法律史和

普通法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 既是一名比较

法学者， 又是一位普通法的历史学家。

他在剑桥的博士论文出版为著作 《文艺

复兴时代的控告犯罪： 英格兰、 德国和法

国》， 获剑桥大学约克奖； 其诸多论著已被

国内学者广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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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对抗制， 即律师主导的刑事审

判， 是普通法国家刑事司法的典型特征， 它

包括英国和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的其他国

家， 如美国等。 英美国家的刑事司法与大陆

法系国家的区别在于， 不仅是对抗式诉讼允

许控辩双方的律师参与审判， 欧洲大陆法系

的刑事程序也同样允许。 英美法系对抗式审

判的显著特点是： 我们将收集、 选择、 出示

和调查证据的责任移交给维护各自利益的双

方律师。 传统上讲， 由法官监督指导下的陪

审团是我们的审判法庭， 但陪审团自己并不

进行证据调查。 在双方律师的相互争斗中，

法庭对他们提供的证据进行甄选、 判断， 然

后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判。

相比之下，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收集证据

的职责是由法官或类似法官的调查人员、 负

责查明真相的其他公职人员等来承担。 刑事

调查被认为是 （国家的） 公共职能， 而不是

私人职能。 在审判中， 主审法官负责询问证

人在内的证据调查。 控、 辩双方的律师发挥

从属作用， 主要是建议调查的内容， 有时还

补充法庭对证人的询问。

两大法系关于刑事调查组织和刑事审判

组织的这种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刑事审

判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过去事实的裁判。 正如

布莱克斯通所言： “已有的经验充分证明，

当我们的诉讼有一百多件源于事实争议， 仅

有一件是源于法律争议的。” 布莱克斯通所

论系指民事纠纷， 但此论至少也适用于刑事

案件。 比如， 交通信号灯是红灯还是绿灯？

是被告还是其他人开的枪， 是被告还是其他

人拿走了钻石？ 案件事实确定了， 法律问题

便会迎刃而解。

对抗式刑事诉讼有两个显著的缺陷， 我

在本书下文中也会提到， 即争斗效应和财富

效应。 关于争斗效应， 我指的是对抗制中有

害于真相的因素。 在英美审判中， 每个对手

的工作都是为了赢得法庭上的斗争。 赢得诉

讼经常需要采用扭曲或阻碍真相的策略。 例

如， 隐瞒相关证人、 隐瞒有利于对方的信

息、 教唆证人以影响其庭上证词、 滥用交叉

询问的权利， 等等。 2 关于财富效应， 我是

指对抗程序赋予有钱人的巨大优势： 他们能

聘请技艺高明的辩护律师， 能支付得起由当

事人主导的事实调查费用。 而被指控犯有严

重罪行的被追诉人， 由于他们大多数是贫穷

或者接近贫穷的， 因此财富效应是对抗制刑

事审判程序中一个复杂的结构性缺陷。

本书探讨了对抗制刑事审判制度的历史

渊源。 律师主导的刑事审判在英国法制史上

出现得较晚， 而且发展迅速。 直到 16 世纪

90 年代， 辩护律师在所有严重犯罪案件中

仍然被禁止， 其中包括叛逆罪和其他重罪。

控方律师被允许参与审判， 但除了在叛逆罪

案件中国王一直由律师代表参加， 其他案件

中实际上从未聘用控方律师。 一个世纪后，

即到 17世纪 90年代， 对抗制刑事审判的主

要特征在严重犯罪案件中已经形成。

【导言】


